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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附加宝贝启航高中教育年金保险 C 款条款阅读指引 

 

本阅读指引帮助您理解条款，保险合同的内容以条款为准。 

 您应特别注意的事项 

 主合同的共同条款同样适用于本附加合同；如果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的共同条款有不一致的，

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                                                            1. 

 责任免除中任一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方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5. 

 请留意本附加合同中关于合同效力和保险期间的条款。                         2.  6. 

 请留意保险条款中特定用语的脚注及其释义。                                                

 条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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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信诺附加宝贝启航高中教育年金保险 C 款条款 

 
第一章  合同的构成与效力 

1. 合同的构成 《招商信诺附加宝贝启航高中教育年金保险 C 款》（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

依您方的申请，经我方同意后，附加在主合同上。 

主合同的共同条款同样适用于本附加合同；如果本附加合同条款与主合同的共同

条款有不一致的，则以本附加合同条款为准。 

 

2. 合同的效力 主合同效力终止（或中止）的，本附加合同效力同时终止（或中止）。 

主合同效力中止期间，本附加合同效力不能单独恢复。 

主合同无效的，本附加合同亦无效。 

您方不可以要求单独解除本附加合同。 

 

第二章  保障范围及责任免除 

3. 投保范围 出生满 28天至 5周岁，符合我方规定投保条件者可作为被保险人参加本保险。 

 

4. 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我方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一、身故保险金 

如果被保险人身故，我方将按以下两项的较大者向受益人给付身故保险金： 

1.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项下累计已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2. 被保险人身故时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 

本附加合同自被保险人身故时起效力终止。 

二、高中教育金 

如果被保险人生存至 15周岁、16周岁、17周岁的保单周年日
1
的 24时，我方将在

上述每一个保单周年日按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向受益人给付高中教育金。 

 

5.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方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一、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二、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三、被保险人在本附加合同生效（或最后一次复效）之日起两年内自杀，但被保

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一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您方已交足两

年以上保险费的，我方向受益人（不包括您方）退还本附加合同的现金价值扣除

未还款项后的余额。若您方是唯一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则该现金价值扣除未还

款项后的余额将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我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的

规定处理。  

发生上述其他情况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我方向您方退还

本附加合同现金价值扣除未还款项后的余额。 

 

第三章  保险期间、基本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6. 保险期间 本附加合同的保险期间自本附加合同生效时起，至被保险人年满 17周岁后的第一

个保单周年日。保险期间届满，本附加合同效力终止。 

                                                        
1
 保单周年日：指每年与本附加合同生效日期相对应的日期。如果该月份无对应的同一日，则以其最后一日

作为保单周年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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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生效日期与主合同相同。 

 

7． 基本保险金额 本附加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由您方和我方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 

 

8． 保险费的支付 本附加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同主合同的交费方式和交费期间。 

 

第四章  保险金申领 

9． 诉讼时效 受益人向我方请求给付本附加合同保险金的诉讼时效期间为 5 年，自其知道或应

当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 

 

10. 受益人 一、身故保险金受益人 

本附加合同身故保险金受益人与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受益人相同。 

二、高中教育金 

除另有约定外，本附加合同的高中教育金受益人为被保险人本人。 

 

11． 保险金申领资

料 

一、身故保险金 

本附加合同的身故保险金申领资料要求与主合同的身故保险金申领资料要求相

同。 

二、高中教育金 

本附加合同的高中教育金申领资料要求与主合同的大学教育金申领资料要求相

同。 

 

 


